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相关议案 

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认真阅读了公司

提供的相关资料，基于个人独立判断，对公司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独立意见： 

作为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着诚信、勤勉、

审慎的原则。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进行审阅，我们在认真审阅公

司董事会提供的 2018 年年度报告资料的基础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贵州

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是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的；我们保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因

为公司 2019 年需要偿还多笔银行借款，短期需要偿还借款本息约为



3.4 亿元，虽然公司 2018 年经营状况有所改善，但资金状况仍旧紧张，

采取不分红、不送股、不转增的方案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三、关于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其中，对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进行了审议，由于贵州赤天化花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赤天

化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贵州利普科技有限公

司、贵州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新亚恒医药有限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与上述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与之发生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为

此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就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该议案已经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

会审议。在董事会会议表决时，公司董事会 9名成员中 5 名关联董事

均回避表决，其余 4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是根据公平、公允原则参考

市场价格进行定价，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是必要的，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四、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的议案： 

1、关于遵照中国证监会贵州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7）19 号，公司在 2018 年度的整改工作中，通过自查自纠，对

2016 年的部分业务又重新进行了账务处理。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其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

状况。董事会关于该追溯重述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追溯重述未损害股东的利益。

同时提醒公司进一步强化财务管理工作，避免类似事项发生。 

2、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相应追溯调整相关年度会计报表是

为了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其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的相关规定，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

更。 

六、关于公司重组标的业绩承诺期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重组

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鉴于重组交易标的公司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期

（2016-2018）未完成盈利预测承诺，依据公司于 2016 年与交易对手

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

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之补充协议（二）》约定，将向公司以



股份形式补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

的情况，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徐广、范其勇、石玉城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

认真的事前审核，详细了解了该事项发生的背景，审慎地分析了该项

关联交易对于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同意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二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1、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发展是必要的，有利于缓

解公司资金压力，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2、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股东对公司进行财务支持，借款利率为

股东贵州渔阳贸易有限公司的实际融资费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的制度，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

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八、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

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以及公司《章程》

和《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对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

解和查验，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为内部子公司总计提供人民币5.93亿元的担



保。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7.93亿元。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

在与证监发[2003]56号、证监发[2005]120号文件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独立董事：徐广、范其勇、石玉城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